
“百吨王”上路危害极大。车辆超载致使制动
距离大幅增加，遇到突发状况时难以及时刹车，极
易引发追尾、碰撞等严重交通事故，危及驾乘人员
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生命安全。提醒广大货运从业者，
安全是运输的生命线，切莫为一时利益超载运输。

高速交警提醒
本报讯 （崔宇）日前，在

秦滨高速天津方向抚宁服务
区，高速交警昌黎大队民警凭
借敏锐洞察力，查处一起“百
吨王”违法行为，及时剔除了
道路交通安全隐患。

当日凌晨 3 时许，昌黎大
队民警在抚宁服务区执勤时，
发现一辆重型半挂货车行驶

状态异常，速度缓慢，疑似存
在超载情况，遂立即对该车进
行核查。之后，他们联合高速
路政昌黎执法大队将该车带
至秦皇岛市抚宁区联合治超
站上磅检测，发现该车车货总
重量为 100 吨，载重远超规定
限 值 ，是 一 辆 妥 妥 的“ 百 吨
王”。民警通过公安综合应用

平台核查发现，驾驶员王某某
在 2025 年 2 月 曾 因 车 货 总 重
超 过 100 吨 被 山 东 滨 州 交 警
处 罚 ，于 是 依 据 相 关 法 律 法
规，将车辆移交至秦皇岛市抚
宁区联合治超站，并对驾驶员
王某某多次驾驶车辆超过百
吨的违法行为，以危险作业罪
刑事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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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（张晓萌）
“ 家 里 急 着 用 钱 ，大 哥 看
看 我 这 辆 车 能 抵 押 多 少
钱 。”当 范 某 第 一 次 上 门
抵押汽车时，被害人并未
察觉到该车辆是租来的，
直 至 警 察 找 上 门 。 该 案
由 广 平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提
起公诉后，当地法院于日
前以范某犯诈骗罪，依法
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，并
处罚金 13 万元。

2025 年 2 月 ，范 某 开
着租来的车，带着伪造的
车 辆 行 驶 证 来 到 被 害 人
马某处进行抵押，并告诉
马 某 车 辆 是 自 己 购 买
的 。 马 某 查 看 车 辆 情 况
和范某提供的行驶证后，
二人签订协议，范某拿到
借款 8 万元。之后，范某
通 过 同 样 的 方 式 先 后 五
次从被害人马某、赵某处
获取借款共计 55 万元。

4 月 ，租 车 公 司 因 无

法联系到范某，且无法通
过车辆 GPS 找到车辆存放
地 点 ，遂 向 公 安 机 关 报
案。当月，范某被广平县
公安局抓获到案，供述其
因赌博欠下外债，便想到
用这种方式获取钱款，并
已将骗取的 55 万元挥霍。

6 月 ，公 安 机 关 以 范
某 涉 嫌 诈 骗 罪 移 送 广 平
县 检 察 院 审 查 起 诉 。 该
院 经 审 查 认 为 ，范 某 在
无 还 款 能 力 的 情 况 下 ，
为 获 取 钱 款 ，从 多 家 租
车 公 司 租 赁 车 辆 ，伪 造
车 辆 行 驶 证 后 ，将 车 辆
抵 押 给 不 同 人 ，并 将 获
取 的 钱 款 挥 霍 ，其 行 为
已涉嫌诈骗罪，遂于 7 月
向 广 平 县 人 民 法 院 提 起
公诉。

日前，广平县法院经
开庭审理，采纳检察机关
的意见，依法对范某作出
上述判决。

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
素有“雪山之王”之称，我国的青藏高
原是雪豹的主要栖息地之一。近期，
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
了一起非法猎捕雪豹的危害珍贵、濒
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
案，两名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
并处罚金。

今年 9 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
高原生态保护法》施行两周年。随着
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强，雪豹种群救
助情况如何？高原生态保护呈现哪
些新变化？记者带你追踪一纸判决
背后的故事。

2024 年 3 月，青海省海南藏族自
治 州 同 德 县 牧 民 杰 某 某（后 因 病 去
世），在自家草场放置铁丝制环形捕
兽夹，准备猎捕岩羊。

3 月底，杰某某的儿子彭某某在
草场放牧时，发现有“猎物”上钩——
不是预想中的岩羊，而是一只被铁丝
扣套到头部，窒息而亡的雪豹。二人
并未依法及时上报有关部门，而是动
起了出售雪豹尸体的“歪心思”，私自
将雪豹尸体运送至亲戚先某家的冰
柜中储存。

在联络买家过程中，公安机关将
三人抓获，他们对其非法猎捕、运输、
出售野生动物的行为供认不讳。

“高原的生态环境独特而脆弱，
雪豹作为顶级捕食者，发挥着平衡生
态的重要作用。本案中，雪豹因为不
法分子的贪婪和侥幸心理而成为牺
牲品，令人十分痛心。”三江源地区人
民检察院检察官苗远源说。

非法猎捕雪豹，不仅危害雪豹种
群本身，还对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造
成损害。

承 办 检 察 官 介 绍 ，针 对 雪 豹 生
态 资 源 保 护 、种 群 生 态 功 能 永 久 性
损 害 认 定 、生 态 损 害 价 值 评 估 计 算
等 工 作 ，专 案 组 同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
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司 法 鉴 定 所 合 作 ，
进行专门鉴定，形成了《同德县雪豹
生 态 环 境 损 害 价 值 鉴 定 评 估 报
告》。经评估，猎捕一只雪豹并导致
其死亡所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为 20
余万元。

2024 年 11 月 4 日，西宁铁路运输
法院对此案作出公开宣判，以危害珍
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彭某某有期
徒 刑 三 年 ，缓 刑 四 年 ，并 处 罚 金 1 万
元；判处先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
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 1 万元。同时，判
令彭某某、先某共同承担因侵权行为
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共计 20
余万元，鉴定费用 8 万元，并向社会公
开赔礼道歉。

雪豹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，青
海省三江源地区保存着大面积相对完
整的雪豹栖息地，是全世界雪豹分布
最为集中、种群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。

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规定，国家
支持开展野生动物救护繁育野化基地
以及植物园、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
设，加强对青藏高原珍贵濒危或者特有
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救护和迁地保护。

记者获悉，经过不断建设，目前
三江源国家公园初步形成以政府为
主导、生态管护员为主体、社会力量
广 泛 参 与 的 雪 豹 研 究 和 保 护 模 式 。
比如，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
麻莱管理处成立了由 120 位生态管护
员组成的绿色江源雪豹监测队，5 年
来监测到雪豹个体 70 多只；长江源园
区治多管理处濒危野生动物监测站
在监测雪豹的同时，兼顾其他濒危野
生动物监测。

“近年来，青海建立以国家公园
为主体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，构建
了以雪豹为引领的生物多样性监测
调查体系，目前青海省雪豹数量约为
1200 只。”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相关
负责人介绍，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
最新评估，青海省雪豹适宜栖息地面
积约为 47 万平方千米，占青藏高原雪

豹适宜栖息地面积的 25%。
走进西宁野生动物园（青海野生

动物救护繁育中心），雪豹“凌霜”“凌
不服”相互依偎，在阴凉处乘凉休憩；
人工繁育的雪豹“傲雪”在假山怪石间
散步，不时走到窗边和游客互动；雪豹

“凌夏”时而卧在横木上小憩，时而和
皮球“打成一片”……据了解，国内公
开饲养展出的雪豹约 20 只，其中六成
在西宁野生动物园，除了三只人工繁
育雪豹外，剩下均来自野外救护。

救护中心主任何顺福介绍，救护
中心自成立以来，共收容救护野生动
物雪豹、普氏原羚、黑颈鹤、黑鹳、藏
棕熊、胡兀鹫等 62 种 2200 多只，近三
分之一恢复野外生存能力的野生动
物成功放归野外，为海内外野生动物
救助保护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有
益经验。

雪豹的救护、繁育及放归，是近
年来依法推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治
理的一个缩影。

青 海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第 八 检 察 部
副主任罗珺表示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
法的施行，对保护高原生态环境的司
法实践意义重大。“青藏高原环保工
作涉及多省区，存在多生态系统交叉
的特点，分散立法难以统筹协调。这

部法律以区域整体保护为核心，建立
‘山水林田湖草沙冰’一体化保护制
度 ，明 确 青 藏 高 原 生 态 保 护 协 调 机
制，解决了跨区域、跨部门协同治理
的难题。”罗珺说。

青 藏 高 原 生 态 环 境 的 依 法 治 理
由此迈上新台阶。据统计，2022 年 2
月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开展生态环境
公益诉讼巡回检察以来，当地检察机
关共办理可可西里非法猎捕野牦牛
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、鄂陵湖水
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公益诉讼案等生
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696 件，青藏高
原生物多样性得到有力保护。

青 藏 高 原 的 生 态 系 统 独 特 而 脆
弱 ，一 旦 遭 到 破 坏 ，修 复 难 度 极 大 。
近年来，高原生态旅游蓬勃发展，纷
至沓来的游客也给高原生态保护带
来新挑战。

检察机关提醒，根据青藏高原生
态保护法，参加青藏高原旅游、山地
户外运动等活动，应当遵守安全规定
和 文 明 行 为 规 范 ，符 合 区 域 生 态 旅
游 、山 地 户 外 运 动 等 管 控 和 规 范 要
求；禁止破坏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、
猎捕和采集野生动植物。

专家建议，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
护法、黄河保护法、长江保护法等相
关法律法规的衔接，强化相关部门和
属地的协作机制，进一步完善生态环
境损害赔偿制度，不断夯实青藏高原
生态保护的法治之基。

□ 新华社记者 李宁 柳泽兴

●牧民非法猎捕雪豹
获惩罚

●雪豹救助保护模式
逐步完善

●夯实高原生态保护
法治之基

本 报 讯 （ 滕 腾
周 棋 敏）高 速 公 路 上 行
车，疲劳驾驶与违法停车
皆是致命隐患。日前，荣
乌 高 速 上 便 因 此 上 演 了
一场追尾事故，前车司机
因 犯 困 将 车 辆 违 停 于 最
右侧行车道上换人，后车
司 机 也 因 疲 劳 驾 驶 径 直
撞上，幸无人员受伤。从
停车到被撞，全程不足半
分钟，再次为高速公路行
车安全敲响了警钟。

当日 14 时许，高速交
警 永 清 大 队 指 挥 中 心 民
警通过视频巡检发现，在
荣乌高速保定方向 805 公
里处，一辆白色厢式货车
停 在 第 四 车 道 与 应 急 车
道之间，驾驶人与副驾驶
座 位 乘 客 正 在 匆 忙 更 换
座位。二人刚一上车，一
辆 红 色 货 车 便 径 直 撞 上
该车尾部，巨大的撞击力
将 该 车 推 行 10 多 米 远 。
值 班 人 员 立 即 通 知 民 警
赶赴现场。

民 警 到 达 现 场 后 迅
速设置好安全警戒区，并
上前勘查，发现红色货车
因撞击白色厢式货车，导
致 前 挡 风 玻 璃 以 及 保 险
杠变形，白色厢式货车车
厢被撞击部位凹陷。

后经民警询问得知，
红 色 货 车 司 机 王 某 从 北
京拉运饲料前往保定，行
驶至事故路段时，一阵困
意来袭，未能及时发现前
方 停 靠 的 车 辆 。 白 色 厢
式货车司机胡某表示，自
己从北京前往雄县，因突
然犯困，便心存侥幸地将
车 停 在 行 车 道 上 更 换 司
机 ，谁 知 这 么 短 的 时 间 ，
便被追了尾，后悔没将车
辆停至安全地带。

最终，民警依据道路
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，认
定 胡 某 与 王 某 承 担 此 次
事故的同等责任，并对两
人 进 行 了 严 厉 的 批 评 教
育。

驾 车 出 行 应 当 充 分
休息，行车过程中如果感
到疲劳，应当第一时间进
入 服 务 区 或 者 下 高 速 进
行 休 息 ，切 勿 疲 劳 驾 驶 ！
高 速 公 路 车 速 快 、风 险
高，如遇特殊情况确需停
车，应将车辆停在应急车
道上，开启危险报警闪光
灯 ，并 在 车 辆 后 方 150 米
处摆放警告标志，严禁在
行车道上随意停车。

本报讯 （张新征 刘彬）借
给他人钱款却要不回来，为泄私
愤将他人车辆损坏。日前，定兴
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了 这 样 一 起 案
件，被告人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被
判 处 有 期 徒 刑 十 个 月 ，缓 刑 一
年。

2024 年 6 月 18 日 晚 ，田 某 因
一笔 2000 元的借款，反复拨打债
务人荆某的电话，却始终未能接
通。这本是一起常见的民间借贷
纠纷，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，可顺
利化解。然而，6 月 19 日凌晨 1 时
左右，田某驾车来到荆某居住的
小区。他手持铁片，将荆某停放
在小区里的轿车损坏。经价格认
证 中 心 认 定 ，车 辆 损 失 为 11740
元。这一行为，瞬间将田某从有
理的债权人，转变为刑事案件的
被告人。

日前，定兴法院经审理认为，

被告人田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
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
坏财物罪，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
成立。综合考虑田某具有到案后
如实供述、自愿认罪认罚、积极赔
偿并获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及酌
定从轻处罚情节，且结合社区矫
正机构的评估意见，法院最终依
法对其作出上述判决。

本 案 中 ，田 某 主 观 上 出 于 泄
愤目的，客观上实施了用铁片毁
坏车辆的行为，造成的经济损失
远超立案标准（通常为 5000 元以
上），其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毁坏财
物罪的构成要件。法律保护公民
的合法财产权不受侵犯，无论出
于何种缘由，私自毁坏他人财物
都是对法律底线的挑战。面对纠

纷与挑衅，必须保持理性与克制，
牢牢将自身行为约束在法律框架
之内。唯有心存对法律的敬畏，

善用法律赋予的武器，才能从根
本上解决问题，守护好自身的合
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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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提醒

本报讯 （赵云霞）借 手 机
打 电 话 ，后 趁 人 不 备 窃 取 。 日
前，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
罪被涉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
逮捕。

7 月 1 日 ，王 某 从 武 安 市 来
到 涉 县 城 区 ，在 街 边 一 处 商 店
门口看到里面只有张某一名女
子 ，就 进 入 店 内 向 对 方 说 自 己
的 手 机 丢 了 ，想 借 用 一 下 手 机
打个电话。张某看王某面容清
秀，年纪不大，没多想便把手机
借 给 王 某 。 王 某 接 过 手 机 后 ，
边 假 装 打 电 话 边 往 店 外 走 ，见

张某在店里忙别的事没有跟出
来，便迅速逃跑，并打车回到武
安，将手机卖了1500元。经鉴定，
手机价值3056元。

张 某 忙 完 没 见 王 某 回 来 还
手机，觉得不对劲，到店外查看，
发现王某已经不见踪影，于是立
马报警。

公安机关调取公共视频，迅
速锁定王某身份。很快，王某落
入法网，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，
称自己刚买了个新手机，因为没
有钱分期付款，便想通过借手机
的方式盗窃，然后卖掉换钱。为

了逃避侦查，他专门从武安坐车
到涉县作案。

9 月中旬，涉县公安局以王
某涉嫌盗窃罪向涉县检察院移
送审查批捕。涉县检察院经审
查 发 现 ，王 某 作 案 时 已 满 19 周
岁 ，未 成 年 时 多 次 因 盗 窃 受 过
刑 事 处 罚 和 行 政 处 罚 ，经 过 多
次 教 育 、挽 救 后 仍 继 续 犯 同 种
罪行，说明其具有社会危险性，
遂于日前依法对其作出批准逮
捕决定。

根据案件实际情况，涉县检
察院建议公安机关继续追赃挽

损，同时查明收赃人是否涉嫌相
关犯罪。目前，案件仍在进一步
侦办中。

法律不容触犯，善意不应被
利用。此类“借物盗窃”案件具
有较强迷惑性，面对陌生人借手
机等贵重物品，要保持警惕，尽
量避免直接交给对方，可提供间
接帮助，如代为拨号等。若确需
借出物品，务必全程紧盯，不给
不法分子可乘之机。

——一纸判决背后的三江源生态保卫战

拯救雪豹

借手机是假 偷手机是真

一青年涉盗窃罪被批捕

高速交警查处一辆“百吨王”

为还赌债竟租车抵押

一男子诈骗获刑悔已晚

高速路上出事故
都是“红眼”惹的祸

为追两千元债 毁车泄愤触刑律

高速交警提醒

检察官提醒


